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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一年——

网络平台需压实主体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
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
满一年，目前，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
实施效果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如
何进一步增强个人信息安全感？记者
采访了有关专家。

持续完善规则制度

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一年来，有关
部门出台了相关法规细则，监管力度不
断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显著提升，相
关企业滥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得到很大改
善。据最高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
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以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批捕 16459 人、起诉 33417 人。其
中，2022年1月份至9月份批捕1199人、
起诉 6223 人，较 2018 年同期分别下降
47.2%、上升87.9%。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问题依然存
在。比如，作为平台注册用户，消费者
是否有权要求平台披露收集的个人信
息及相关处理情况？日前，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发布一批个人信息保护典型
案例，其中周某某诉某电子商务公司个
人信息保护纠纷案的裁判结果对此给
出肯定答案。

周某某曾致电和发送邮件给该公司
相关部门，希望平台披露收集到的他的
本人信息，无果。为此，周某某诉至法院
维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
为，周某某要求平台向其披露个人信息，
实质是主张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个
人信息查阅、复制权是个人重要的法定
权利，依法应予充分保障。法院最后依
法判决该公司提供其收集的周某某相关
个人信息及其处理相关情况供周某某查
阅、复制。

业内专家表示，这个案例至少释放
两个信号：一是司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权益，二是平台企业对用户个人信息权
益需求存在短板和不足，对于个人信息
的认识和理解仍有误区，其合规经营有
待完善。

“在电子商务领域，个人的商品浏
览记录、购物记录、关注记录、加购信
息、订单信息等消费者行为信息，与个
人人格利益息息相关，属于个人信息，
应加以保护。”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
判三庭法官助理张亚光表示，个人信息
保护法明确，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
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
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只要与个人
具有关联性，可以对个人产生重要影
响，即属于个人信息。

加大监管处罚力度

近年来，互联网消费大数据“杀熟”问题
备受关注，大数据“杀熟”侵害了用户的知情
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在数据收集的过程
中侵害了用户的隐私权，破坏了市场秩序。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于 9 月份公布的调
查报告显示，七成多受访者认为仍然存在大
数据“杀熟”现象，六成多受访者表示有过被
大数据“杀熟”经历，有近半（47.68%）受访者
选择自认倒霉，只有极个别（4.95%）受访者
选择通过司法途径维权。这说明大部分受
访者能够认识到大数据“杀熟”行为侵犯了
消费者合法权益，但选择依法维权的人并不
多。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亚表示，
取证难、成本高、意识低等因素导致选择拿
起法律武器维权的用户只占少部分。“执法
方面，存在执行力度不严、处罚力度较轻的
情况，而且由于技术困难等原因导致监管力
度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监管和处罚的
力度，让个人信息保护法真正长出‘牙齿’。”
李亚说。

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对象多、领域广，多
个部门职责交叉或者职权定位不够明晰，亟
需形成监管合力。有专家建议，在维权方
面，相关部门可以出台更加便捷的维权和投
诉渠道，降低用户维权成本，同时提高司法
维权便利度从而鼓励维权行为；同时当公民
个人救济力量不足时，可以由人民检察院、
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或国家网信部门确
定的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构
建起了有关保护个人信息的科学、系统、全
面的顶层设计，相信随着后续监管执法举措
的不断推进、司法裁判规则的不断丰富、多
方参与共治的持续培育以及国际交流合作
的深入开展，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迎来个人
信息合法权益受保护、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有
规范、个人信息合理利用被促进的数字治理
新生态。”吴沈括说。

(据新华社)

规范落实还需细化

“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具有侵权行为较为隐蔽不
易发现、当事人在发现个人信息被侵犯后难以举
证、被侵害人数较多等特点。此类案件被诉主体
主要集中在网络平台和应用软件、电商平台等。”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秦婧然表示。

对上述企业而言，如何更好贯彻落实个人信息
保护法规定？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发布隐私政策。
但对于平台发布的隐私政策，用户会仔细阅读吗？

“不读，直接点同意。”网购消费比较多的殷女
士说，因为不点同意就不能使用App。与殷女士
一样，为了便利，很少有人会认真阅读平台所谓

“隐私政策”，而是选择直接同意。
“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培养对个人信息‘非

必要不提供’的意识。若网络服务者因用户不提
供非必要信息而拒绝提供服务，可优先选择与平
台方进行反馈并沟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
时，网络服务提供者个人信息保护意识逐步增
强，但规范落实仍需细化。”张亚光表示，随着法
律规范的不断完善，裁判规则的日益明晰，多数
网络服务提供者均已制定了专门的隐私及个人
信息保护协议。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意识到不
能肆无忌惮收集并粗放使用收集的个人信息，但
在涉及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过度索权、个人信
息处理的告知同意等方面仍有大量纠纷，网络平
台切实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仍任重道远。

有专家表示，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落实难
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对于涉案信息的认定存在
难点。涉及个人信息范围、匿名化个人信息范围、
已公开个人信息范围等各类信息划分标准仍需明
确；二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强化了“告知—同意”的
合法性基础，结合具体处理事项的有效告知同意
的认定标准需进一步细化；三是随着经营者的产
品营销模式向精准定向营销转变，分析用户行为
信息能够极大提高营销效率、节约成本，妥善处理
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重要。

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师
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沈括认为，健康可持续发
展的数字生态，在于社会各单位包括公共部门、
私营部门有关网络治理、数据治理的组织管理
体系、组织管理架构的完善，以及社会公众的数
字素养的提升。在网络空间和数据资源的利用
层面，需要进一步提升数字化意识以及必要的
数字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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